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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林昶佐等16人，鑑於現行法多與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兒童不與雙親分離原則」有違，為保障兒童權利，確保兒童最大可能之生存及發展。爰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臺灣在2014年三讀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已國內法化。依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之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

二、考量現行法第二十三條，外國人居留臺灣必須依附本國籍父母或本國籍配偶，惟不得依附本國籍未成年子女。導致配偶離婚後，雖可依第三十一條相關規定繼續居留臺灣，離境後即可能喪失居留權，有違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不與雙親分離原則。故增訂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使外籍配偶可因其在臺灣有未成年子女而辦理依親居留。

三、依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不與雙親分離原則，現行第四項各款，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僅能因取得未成年子女監護權、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得繼續准予居留，不符現行各種實際情形，會面交往權也難以實踐。故修正第二十三條第四項第三款，外國人得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後，可因對未成年親生子女，有撫育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得繼續居留。

四、依監察院2016年之調查報告，「依現行法規，離婚後在臺繼續居留的外籍配偶於子女成年時，若尚未歸化我國國籍或取得永久居留權，即會面臨到必須離境而被迫與子女分離的處境，違反兩公約所稱「家庭團聚權」的基本權利，目前已有具體案例發生。」故增訂第三十一條第五項，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准予繼續繼續居留者，其親生子女已成年，得繼續居留。

五、緩刑宣告為刑期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較為輕微之罪，以促除悔改。為符合緩刑改過遷善之目的，避免因微罪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修正第三十三條第三款但書，經宣告緩刑者，可不廢止永久居留許可。

提案人：林昶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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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三條　持停留期限在六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一、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但該核准居留之外國籍配偶係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者，不得申請。

二、未滿十八歲之外國人，其直系尊親屬為現在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其親屬關係因收養而發生者，被收養者應與收養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

三、其未滿十八歲親生子女，在臺灣地區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並有撫育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四、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作。

五、在我國有一定金額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投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代表人。

六、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之負責人。

七、基於外交考量，經外交部專案核准在我國改換居留簽證。

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後，因居留原因變更，而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向移民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但有前項第一款但書規定者，不得申請。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經移民署許可者，應重新發給外僑居留證，並核定其居留效期。
	第二十三條　持停留期限在六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一、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但該核准居留之外國籍配偶係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者，不得申請。

二、未滿十八歲之外國人，其直系尊親屬為現在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其親屬關係因收養而發生者，被收養者應與收養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

三、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作。

四、在我國有一定金額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投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代表人。

五、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之負責人。

六、基於外交考量，經外交部專案核准在我國改換居留簽證。

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後，因居留原因變更，而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向移民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但有前項第一款但書規定者，不得申請。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經移民署許可者，應重新發給外僑居留證，並核定其居留效期。
	一、臺灣在2014年三讀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已國內法化。依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之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

二、考量現行法第二十三條，外國人居留臺灣必須依附本國籍父母或本國籍配偶，惟不得依附本國籍未成年子女。導致配偶離婚後，雖可依第三十一條相關規定繼續居留臺灣，離境後即可能喪失居留權，有違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不與雙親分離原則。故增訂第一項第三款，使外籍配偶可因其在臺灣有未成年子女而辦理依親居留。

三、調整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款次。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留或居留之必要時，應向移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期經許可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逾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滿三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永久居留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

二、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其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三、外國人於離婚後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有撫育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

五、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

六、外國人與本國雇主發生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程序。

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准予繼續繼續居留者，其親生子女已成年，得繼續居留。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所定居留情形，並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留或居留之必要時，應向移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期經許可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逾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滿三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永久居留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

二、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其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三、外國人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

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

五、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

六、外國人與本國雇主發生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程序。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所定居留情形，並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一、依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不與雙親分離原則，現行第四項各款，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僅能因取得未成年子女監護權、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得繼續准予居留，不符現行各種實際情形，會面交往權也難以實踐。故修正第四項第三款，外國人得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後，可因對未成年親生子女，有撫育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得繼續居留。

二、配合民法修正，將原監護權用語改為行使負擔權利義務。

三、依監察院2016年之調查報告，「依現行法規，離婚後在臺繼續居留的外籍配偶於子女成年時，若尚未歸化我國國籍或取得永久居留權，即會面臨到必須離境而被迫與子女分離的處境，違反兩公約所稱「家庭團聚權」的基本權利，目前已有具體案例發生。」故增訂第五項，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准予繼續繼續居留者，其親生子女已成年，得繼續居留。

	第三十三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或經宣告緩刑者，不在此限。

四、永久居留期間，每年居住未達一百八十三日。但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他特殊原因經移民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回復我國國籍。

六、取得我國國籍。

七、兼具我國國籍。

八、受驅逐出國。
	第三十三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永久居留期間，每年居住未達一百八十三日。但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他特殊原因經移民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回復我國國籍。

六、取得我國國籍。

七、兼具我國國籍。

八、受驅逐出國。
	一、緩刑宣告為刑期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較為輕微之罪，以促除悔改。為符合緩刑改過遷善之目的，避免因微罪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修正第三款但書，經宣告緩刑者，可不廢止永久居留許可。

二、其他各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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